
公開報 編製機關 縣市衛生局

年　報 每年終了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10522-01-01-2

單位：家

藥局 藥商 醫療器材商 無照醫療器材商家數 超越營業範圍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登記及查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查獲違規家數

鄉鎮市區別

                 縣 市 藥 政 管 理

現有停業家數

        中華民國　　　年底



縣市藥政管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領有執照之藥局、藥商及醫療器材商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每年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每年1月1日至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橫項目按鄉鎮市區別分。

    (二)縱項目按現有停業家數及查獲違規家數分。

        1.現有停業家數：按藥局、藥商及醫療器材商分。

        2.查獲違規家數：按無照醫療器材商家數及超越營業範圍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現有停業家數：指依法辦理停業登記之藥局、藥商及醫療器材商家數。

    (二)查獲違規家數：

        1.無照醫療器材商家數：查獲未領有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經營醫療器材商業務者。

        2.超越營業範圍家數：藥商及醫療器材商營業範圍超越原申請核准許可執照所列營業項目而言。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登記及查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上、下半年(　　月至　　月) 單位：件

縣市衛生局

10522-06-01-2

　　　縣市化粧品衛生管理

合計
含危害健

康成分者

成分含量

不符限量

標準者

標示不符

未經核准

擅自變更

原核准事

項者

未經核准

擅自輸入

者

未經核准

擅自製造

者

來源不明

化粧品

不符產品

登錄規定

者

其他違法 合計 移送法辦 行政處分

移送製造

或輸入業

者所在地

衛生機關

處理

-       -       -       -       -       -       -       -       -       -       -       -       -       

國產
-       -       

輸入
-       -       

國產
-       -       

輸入
-       -       

檢查家數　　家，查獲違法家數　　家；抽驗　　件。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抽查件數

特定用途化粧品

一般化粧品

產品類別

總計

查獲違法化粧品 處理情形



縣市化粧品衛生管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對本縣(市)所轄化粧品業者抽查、抽樣檢驗之化粧品及查獲違法化粧品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半年報以每年1月1日至6月底及每年7月1日至當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分類。

(一)橫項目依特定用途化粧品及一般化粧品分類。

(二)縱項目依抽查件數、查獲違法化粧品及處理情形分類。

1.查獲違法化粧品：包括含危害健康成分者、成分含量不符限量標準者、標示不符者、未經核准擅自變更原核准事項者、

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不符產品登錄規定者、來源不明化粧品及其他違法。

2.處理情形：包括移送法辦、行政處分及移送製造或輸入業者所在地衛生機關處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牙齒或口腔黏膜，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覺、改善體味、修飾容貌或清潔身體之製劑。

但依其他法令認屬藥物者，不在此限。

(二)抽查件數：包括檢查、送驗之品項數。

(三)查獲違法化粧品：係指經抽查、檢驗不合格者或各級衛生主管機關確(認)定應予處分者。查獲一化粧品其違法情形

涉及兩種以上時，應擇主要一種填列，且以查獲地點之衛生局填報之。

1.含危害健康成分者：係指含有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公告禁止使用之成分者。

2.成分含量不符限量標準者：係指使用成分不符合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公告之限量標準者。

3.標示不符：係指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有關產品標示規定者。

4.未經核准擅自變更原核准事項者：係指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有關許可證或查驗登記變更規定者。

5.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係指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未領有許可證者。

6.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

(1)未完成工廠登記或製造未核准之產品劑型者。

(2)國產特定用途化粧品未領有許可證而製造者。

7.來源不明化粧品：

(1)無法提出來源證明者。

(2)提出之來源經查證不實者。

(3)標籤、仿單未刊載製造或輸入廠商名稱、地址者且無產品登錄資料可資查證者。

8.不符產品登錄規定者：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有關產品登錄規定者。

9.其他違法：指不屬於上述情形之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受處罰案件者。

(四)處理情形：以執行行政處分及移送法辦之衛生局填報之。

五、資料蒐集之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上、下半年(　　月至　　月)   單位:家次、件

合計 偽藥 劣藥 禁藥
無照

藥商/藥局
其他違法 行政處分 移送法辦 移他縣市 移其他局處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縣市衛生局

10522-06-04-2

檢查對象

查獲違法藥品

(件數)

處理情形

(件數)
違法家次

　　　縣市西藥品檢查暨查獲違法統計

其 他

藥 局

檢查家次

製 造 業

販 賣 業

西 醫 診 所

網 路

西 醫 醫 院

總 計



縣市西藥品檢查暨查獲違法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轄製售或投與藥物之廠商及醫院診所為檢查對象，被查獲之偽、劣、禁藥等違法藥品之家次、件數為統計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半年報以每年1月1日至6月底及每年7月1日至當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橫項目依製造業、販賣業、藥局、西醫醫院、西醫診所、網路及其他等檢查對象分。

(二)縱項目依檢查家次、違法家次、查獲違法藥品及處理情形等分類。

  1.違法藥品：包括偽藥、劣藥、禁藥、無照藥商/藥局及其他違法等。

  2.處理情形：包括行政處分、移送法辦、移他縣市、移其他局處。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檢查家次：

1.包括合法及違法業者。

2.藥品製造業兼有販賣業者，以所領藥局執照暨藥商許可執照之類別及執照張數列計。

(二)違法家次：依據查獲違法藥品之家次列計。如甲店查獲偽藥及禁藥；乙店查獲劣藥及禁藥，其查獲家數應以”2”家列計，家次計算以同一家違法次數之累計。

(三)查獲違法藥品欄：以查獲地點填報之。

1.違法件數：依據查獲違法之件數列計，如甲店查獲偽藥及禁藥，則以查獲偽藥一件，禁藥一件列計。同案件中具有製、售情形時以一件列計。

2.違法家次≦違法件數。
(四)藥品：指下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1.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集之藥品。

2.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3.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4.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五)偽藥：

1.指未經准擅自製造者。

2.藥品經檢驗為所含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者。

3.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摻雜者。

4.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

(六)劣藥：

1.所含成分之質、量或強度與核准不符者。

2.一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已腐化分解而變質者。

3.有明顯變色或變混濁或發生沈澱、潮解者。

4.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

5.超過有效期限者。

6.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者。

7.含有不合規定著色劑、防腐劑、香料及賦形劑或裝入有害物質所成之容器者。

(七)禁藥：指藥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

2.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口者，不在此限。

(八)無照藥商/藥局：指經營藥商業務，卻未依藥事法第27條規定，領得藥商許可執照者或藥局未依藥事法第34條規定請領藥局執照者。

(九)藥品管理其他違法：指不屬於上述情形之藥品違反藥事法受處分罰鍰案件者。

(十)檢查對象「網路」：係指檢查對象於「網路刊登販售藥品」，倘於實際查核，查該對象具藥局或藥商執照，不需改歸「藥局」或「西藥販賣業」，因案件來源係屬「網路」。

(十一)檢查對象之其他欄：係指西醫密醫或於青草店、流動攤販、國術館、中藥藥商查獲含西藥成分之藥品等。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1個月內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上、下半年(　　月至　　月) 單位：家、件

合計
不良

醫療器材

未經核准

擅自製造

未經核准

擅自輸入

樣品或贈品

出售
其他違法 行政處分 移送法辦 移他縣市 移其他局處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診 所

違法家數

藥 局

網 路

查獲違法醫療器材

(件數)

檢查家數

其 他

醫 院

總 計

製 造 業

檢查對象

縣市衛生局
10522-06-05-2

處理情形

(件數)

　　　縣市醫療器材檢查暨查獲違法統計

販 賣 業



縣市醫療器材檢查暨查獲違法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轄製售或供應醫療器材之廠商及醫院診所為檢查對象，被查獲違法醫療器材之家數、件數為統計範圍。

二、統計標準時間：半年報以每年1月1日至6月底及每年7月1日至當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橫項目依製造業、販賣業、藥局、醫院、診所、網路及其他等檢查對象分類。

(二)縱項目依檢查家數、違法家數、查獲違法醫療器材及處理情形等分類。

1.違法醫療器材：包括不良醫療器材、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未經核准擅自輸入、樣品或贈品出售及其他違法等。

2.處理情形：包括行政處分、移送法辦、移他縣市、移其他局處。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檢查家數：

1.包括合法及違法業者。

2.醫療器材製造業兼有販賣業者，以所領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之類別及執照張數列計。

(二)違法家數：依據查獲違法醫療器材之家數列計。如甲店查獲不良醫療器材及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醫療器材；乙店查獲不良

醫療器材及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醫療器材，其查獲家數應以”2”家列計，家次計算以同一家違法次數之累計。

(三)查獲違法醫療器材欄：以查獲地點填報之。

1.違法件數：依據查獲違法之件數列計，如甲店查獲不良醫療器材及未經許可擅自輸入醫療器材，則以查獲不良醫療器材

 一件，未經許可擅自輸入醫療器材一件列計。同案件中具有製、售情形時以一件列計。

2.違法家數≦違法件數。

(四)醫療器材：指儀器、器械、用具、物質、軟體、體外診斷試劑及其相關物品，其設計及使用係以藥理、免疫、代謝或化學

以外之方法作用於人體，而達成下列主要功能之一者。

1.診斷、治療、緩解或直接預防人體疾病。

2.調節或改善人體結構及機能。

3.調節生育。

(五)不良醫療器材：指醫療器材經稽查或檢驗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使診斷發生錯誤，或含有毒、有害物質，致危害人體健康。

2.依標籤或說明書刊載之用法，作正常合理使用時易生危險，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3.超過有限期間或保存期限。

4.性能或規格與查驗登記、登錄之內容不符，或與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公告內容不符。

5.未依查驗登記核准儲存條件保存。

6.混入或附著影響品質之異物。

7.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他瑕疵。

(六)醫療器材之其他違法：指不屬於上述情形之醫療器材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受處分罰鍰案件者。

(七)檢查對象之其他欄：醫療器材部分係指未領有醫療器材製造或販賣業許可執照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查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月報：每月終了1個月內編報 編製機關 縣市衛生局

月(年)報 年報：次年2月10日前編報 表       號 10540-06-01-2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統計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人、%

  國別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率

(

%

)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率

(

%

)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其  他

印  尼

菲律賓

越  南

總  計

泰  國

逾期健檢人數          健康檢查情形 健檢總人數 依規定健檢人數 逾期健檢人數

    總                     計 入境後六個月定期健康檢查人數

健檢總人數 依規定健檢人數



公  開  類 月報：每月終了1個月內編報 編製機關 縣市衛生局

月(年)報 年報：次年2月10日前編報 表       號 10540-06-01-2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統計(續)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人、%

  國別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率

(

%

)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率

(

%

)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小

計

合

格

不

合

格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登記所轄「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統計」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月報：本表一式三份，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2.年報：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3.「其他」：僅含勞動部核准之其他國別第二類及第三類受聘僱外國人。

其  他

印  尼

菲律賓

越  南

總  計

泰  國

          健康檢查情形 依規定健檢人數 逾期健檢人數健檢總人數 依規定健檢人數 逾期健檢人數 健檢總人數

    入境後十八個月定期健康檢查人數 入境後三十個月定期健康檢查人數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入境後定期健康檢查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一)月報：以每月1日至月底止之事實為準。(二)年報：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橫項目依勞動部核准受聘僱外國人(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之國別，含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及其他等分類。

(二)縱項目依入境後六個月定期健康檢查、入境後十八個月定期健康檢查、入境後三十個月定期健康檢查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健檢人數：

1.係指受聘僱外國人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內醫院健檢，並將健檢結果函送衛生局備查，包括依規定健檢及逾期健檢。

2.依規定健檢：係指受聘僱外國人依規定時間辦理健康檢查者，另逾期報備但依規定時間健檢，列入依規定健檢。

3.逾期健檢：係指受聘僱外國人，未依規定時間辦理健康檢查者。

(二)健檢不合格人數：

1.係指每人每次健康檢查各項目中發現一項或多項不合格者，以1人列計。

2.健檢不合格人數，必須再填報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表。

3.寄生蟲、梅毒與確診胸部X光檢查不合格，經治療後複查合格准予備查者，仍依該項不合格人數填列。

4.疑似漢生病與疑似胸部X光檢查不合格，經確認檢查合格准予備查者，不再列入不合格人數統計。

(三)其他：僅含勞動部核准之其他國別第二類及第三類受聘僱外國人。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登記所轄「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統計」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月報：本表一式三份，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年報：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月報：每月終了1個月內編報 編製 機關

月(年)報 年報：次年2月10日前編報 表 號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人，人次

  國別
確診

個案

疑似

個案

人數

小計

人次

小計
蛔蟲 絛蟲

梨型鞭毛

蟲
鉤蟲 肝吸蟲

糞小桿線

蟲

東方毛線

蟲
鞭蟲

痢疾阿米

巴
其他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縣市衛生局

10540-06-03-2

        健康檢查情形

總人數
不合格

人數

胸部X光(肺結核) 腸  內  寄  生  蟲  檢  查
梅毒

血清檢查

漢生病

檢查
身體檢查

越  南

其他

定期健康檢查

總計

泰  國

印  尼

菲律賓

越  南

其  他

入境後六個月

定期健康檢查

泰  國

印  尼

菲律賓

其  他



公  開  類 月報：每月終了1個月內編報 編製 機關

月(年)報 年報：次年2月10日前編報 表 號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續)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人，人次

  國別
確診

個案

疑似

個案

人數

小計

人次

小計
蛔蟲 絛蟲

梨型鞭毛

蟲
鉤蟲 肝吸蟲

糞小桿線

蟲

東方毛線

蟲
鞭蟲

痢疾阿米

巴
其他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登記所轄「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月報：本表一式三份，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2.年報：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菲律賓

縣市衛生局

10540-06-03-2

        健康檢查情形

總人數
不合格

人數

胸部X光(肺結核) 腸  內  寄  生  蟲  檢  查
梅毒

血清檢查

漢生病

檢查
身體檢查 其他

入境後十八個月

定期健康檢查

泰  國

印  尼

越  南

其  他

越  南

其  他

入境後三十個月

定期健康檢查

泰  國

印  尼

菲律賓



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入境後定期健康健查不合格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一)月報：以每月1日至月底止之事實為準。(二)年報：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橫項目依檢查對象分：

 1.依勞動部核准受聘僱外國人(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之國別，含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及其他等分類。

 2.依照現行「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雇主應於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入國工作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

   安排其至指定醫院接受定期健康檢查。故分類為入境後六個月定期健康檢查、入境後十八個月定期健康檢查、入境後三十個月定期健康檢查。

       (二)縱項目依檢查項目分：總人數、不合格人數、胸部Ｘ光(肺結核)、腸內寄生蟲檢查、梅毒血清檢查、漢生病檢查、身體檢查及其他等。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不合格人數、人次：

1.每人每次健康檢查各項目中發現一項或多項不合格者，以檢查不合格之各項目分別列計。例如：某人健檢發現患有結核病，同時又有腸道寄生蟲病時，

  須分別於「胸部Ｘ光(肺結核)」及「腸內寄生蟲檢查」二欄各列計1人次；但於不合格人數只計1人。

2.腸內寄生蟲人次小計為各種寄生蟲不合格人次加總，人數小計為實際腸內寄生蟲不合格總人數。例如：某人健檢發現蛔蟲及絛蟲，須分別於「蛔蟲」及

  「絛蟲」二欄各列計1人次，因此「人次小計」為2，但「人數小計」為1。

3.腸內寄生蟲、梅毒與確診胸部X光檢查不合格，經治療後複檢合格者，仍需列入該項不合格或確診人次統計。

4.疑似漢生病與疑似胸部X光檢查不合格，經確認檢查為合格者，不列入該項不合格或確診人次統計。

  且經臨床醫師判定，不合格人次小計為1。

       (二)其他：僅含勞動部核准之其他國別第二類及第三類受聘僱外國人。

       (三)檢查項目代號如下：

 腸內寄生蟲：體檢結果發現是感染腸內寄生蟲，請依a：蛔蟲（Ascaris）、b：絛蟲(Tapeworm)、c：梨形蟲（Giardia）、d：鉤蟲（Hookworm）、e：肝吸蟲

（中華肝吸蟲、泰國肝吸蟲、貓肝吸蟲、牛羊肝吸蟲）、f：糞小桿線蟲（Strongyloides）、g：東方毛線蟲（Trichostrongylus）、h：鞭蟲（Trichuris）、

 i：痢疾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j：其他(Other)  (上述以外之腸內寄生蟲)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局登記所轄「縣市辦理受聘僱外國人（移工）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月報：本表一式三份，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年報：本表一式四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本府主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自存。

5.身體檢查不合格係指頭頸部、胸部、心臟聽診、腹部、體肢運動或精神狀態任一項目「異常」且經臨床醫師評估為不合格者；如1人有多項「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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